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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第一个五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时期，是加强首都功能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落实市委“妙笔生花看丰台”指示要求的关键时期。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医疗保障“十四五”规划对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医疗保障服务满意度，加快推进医疗保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规划（包括医疗保障）》和《北京市丰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十四五”时期丰台区医疗保障发展规划》，主要围绕落实待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管理服务五项职能，着力推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优化医疗保障协同治理体系、构筑坚实的医疗保障服务支撑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是未来五年指导丰台区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
[bookmark: _Toc713792961]

第一章 规划背景

[bookmark: _Toc2055397195] 一、发展基础
   “十三五”时期，是丰台区医疗保障事业迈出重要步伐、取得显著成效的五年。五年来，丰台区医疗保障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政府和医保部门的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不断加强党对医疗保障工作的全面领导，顺利组建区医疗保障局，准确把握区域功能定位，积极推进各项医保改革政策落地，提高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和经办服务能力，圆满完成了“十三五”时期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为丰台区民生保障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推动丰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bookmark: _Toc869304700]（一）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基本建立起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障为延伸、医疗救助为托底的全覆盖、一体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截至“十三五”末，丰台区城镇职工参保104.37万人，城乡居民参保23.53万人，其中财政补贴12类免缴人群1.7万人参加居民医保，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医疗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十三五”期间，丰台区城镇职工累计就医7512.23万人次、医保基金申报365.96亿元，2019年至2020年，城乡居民累计就医299.94万人次、医保基金申报10.21亿元；大病保障减负共济作用显著，累计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1978人，保障金额2562.83万元，有效减轻了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精准高效，累计实施医疗救助3.61万人次，帮助减轻医疗负担8403.7万元，实现百姓“病有所医、医有所保”。
[bookmark: _Toc12285166]（二）医疗保障领域各项改革深入推进
全面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医耗联动综合改革；落实国家、北京市统一的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用耗材目录动态调整和维护政策；落实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及国家谈判药品落地政策，做好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稳步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丰台区12家定点医疗机构参与DRG付费方式改革模拟运行试点工作，推动完善以总额预付为主，按病种付费、按床日费用付费和按项目付费相结合的复合型医保支付体系；高标准完成异地就医门（急）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改革，全区符合条件的210家定点医疗机构提前2个月全部实现异地直接结算。
[bookmark: _Toc1183883578]（三）基金监管区域格局基本形成
不断深化医保基金监管制度改革，落实包括“封闭式独立审核”“审核专家委员会”“统计分析”“检审合一”“现场检查”“专项审计”“通报约谈”“部门联动”“社会监督”在内的九项举措，助力构建政府主导、市区联动、行业自律、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基金监管工作格局；探索创新监管模式，扎实做好全覆盖监督检查、“清零行动”、自查自纠等专项行动，结合丰台实际创造性开展中草药、社区卫生服务站和非公立医疗机构等专项治理工作，组织开展定点医疗机构专项审计，引入第三方专业力量参与监管，推动建立“从源头上抓、从根本上管”的监管模式。
[bookmark: _Toc557201104]（四）经办服务能力持续优化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实行区级30项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式管理”，优化医保经办窗口综合柜员“一站式”服务，推进高频事项“跨省通办”落地实施；不断加强医疗保障系统行风建设，全面实施“好差评”制度，提升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应对疫情防控形势要求，推出医保业务“放心办”“延时办”“网上办”“减频办”“主动办”“暖心办”“高效办”的“七办联动”非接触式惠企服务模式，实现公共服务事项“线上+线下”融合办理，不断深化服务内涵，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bookmark: _Toc765766320]（五）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全市3000余家（含丰台区272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丰台区160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36家中医及专科类定点医疗机构、2家A类定点医疗机构对所有参保群众全面放开，227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算，医保电子凭证激活超75万人，4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互联网+”医保服务，210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人民群众就医看病更加方便；“北京普惠健康保”城市定制型普惠性商业保险推出，财政补贴12类城乡居民免缴人群应保尽保，丰富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药品平均降价53%，有效减轻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预拨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医疗费用，确保患者不因费用影响就医、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阶段性实施减半、减征、缓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助力企业减负发展。
[bookmark: _Toc1110383286]二、发展形势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北京正处于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时期。丰台区处于把握重大战略机遇的窗口期，承载首都功能和重大使命任务的提升期，迎来了厚积薄发、创新发展的重要阶段，医疗保障事业也随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丰台区医疗保障工作必须认清新发展形势，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坚持底线思维，抓住战略机遇，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丰台区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支撑作用。
[bookmark: _Toc1169515745]（一）面临的机遇
医疗保障作为民生保障工程和健康中国战略中最具基础性、广泛性、普惠性的制度安排和体系建设,经过“十三五”的高效发展，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治理效能有效提升，管理服务日趋精细，医疗保障改革共识不断凝聚，推动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
政治有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医疗保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印发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为高质量推进医疗保障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北京市聚焦首都功能定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则，对医疗保障事业进行高位统筹，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对医保工作的新要求，完善医保制度，持续深化改革，坚持守正创新。丰台区作为首都“四个中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区，对标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为人民健康提供基本保障的初心使命，聚焦基金监管和精细化管理，抢抓重点带动全局，主动在首都发展大局中谋划推动丰台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有基础。近年来，丰台区立足首都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定位，逐渐从市场大区、传统商贸大区、流通大区转变为首都高品质生活服务供给重要保障区，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科技、金融等优势产业发展壮大以及首都对南部地区未来的规划，为丰台厚植首都功能、加速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区域的高速发展为“十四五”时期开启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奠定了守正创新的坚实基础，搭建了乘势而上的广阔平台。
政策有支持。国家、市级层面政策利好频出，为丰台未来发展提供了有力战略支撑。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医保目录、价格动态化调整有效降低了医药价格，将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范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持续推进进一步强化了医保对医院的引导制约作用，提高了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的深入开展为构建全领域、全流程的基金安全防控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系列高质量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了医保支付、价格管理、基金监管综合功能，促进医疗保障与医药服务领域良性互动，为深化医疗保障改革提供了实践基础。
技术有支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加速了政务信息化和医疗技术领域的深入变革，也为医疗保障行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全域全业务上线、医保电子凭证广泛推广应用、“互联网+”医保服务逐步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通过提升医疗保障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让参保群众感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为医保工作提质增效。
[bookmark: _Toc955016114]（二）面临的挑战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于医疗保障发展的需求也逐渐丰富，对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政策提出更高要求。当前的医疗保障发展水平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民生健康福祉、达到新水平的现代化医疗保障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
人民群众对更高水平医疗保障的期待不断提升。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对医疗保障的期待也逐渐提升，不仅要求切实解除疾病医疗的后顾之忧，而且需要满足其多样性、个性化的健康保障需求。人口老龄化伴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对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带来较大冲击和影响。丰台区地处城乡结合地区，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较多，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就医需求高、医保基金支出压力大。
区域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体系支撑。受地形“东西狭长”的特点影响，丰台区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现象显著，需要持续推进城乡统筹、优化公共医疗资源格局。基层治理水平有待提高，满足群众“七有”要求、“五性”需求还存在短板，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建设和人才保障水平，提供更高水平的医疗保障来支持产业转型发展、营商环境升级。
基金运行风险不容忽视。当前，医保基金管理模式较为粗放，医疗保障全流程工作涉及利益主体多、管理链条长、监管风险点多，医药机构行业自律不够，医保管理责任意识有待加强，基金监管形势复杂严峻，基金监管长效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同时，欺诈骗保方式多样、隐蔽性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相配套的基金监管业务规范或标准指南尚未建立，实际工作中操作难度大；部分领域监管不够到位，医保管理信息化水平与大数据分析能力薄弱，未能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医保、医疗、医药改革协同性需进一步增强。深化医保改革是一项涉及医疗机构、参保群众、医药企业等诸多利益主体的系统工程，目前市区联动还不够紧密，区级医保与卫健、市场、公安等各部门的联通还不够深入，信息交换渠道不畅，行业自律效果未能充分显现。
医保经办服务能力与群众需求存在差距。医保公共管理服务配置存在短板，基层经办网络和经办力量不足，医保经办管理服务的可及性不够。医保经办服务标准化建设仍有提升空间，“一网通办”“跨省通办”需进一步提速，适应当前人员普遍流动的客观实际，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覆盖面仍需进一步拓宽。
人才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经办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不足，专业人才较为缺乏，复合型人才少，综合素质能力有待提升，在行政监管方面没有独立的执法队伍；医药机构医保管理专职人员力量不强，水平不高，管理水平提升受到制约。
[bookmark: _Toc1529413891]




第二章 总体思路
[bookmark: _Toc1422933969]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政府和医保部门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首都发展为统领，围绕丰台区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医保在三医联动中的基础性、引导性作用，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医疗保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丰台区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82011995]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党对医疗保障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区委关于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切实把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到医疗保障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紧紧围绕“七有”目标和市民需求“五性”特点，持续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力度，提供更加公平、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医疗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医保基金的战略购买作用和医保政策的支持导向作用，进一步提升丰台区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助力健康丰台建设。
——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医保事业发展的全过程，自觉服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丰台区发展大局，主动融入南中轴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中关村丰台园等重点产业集群建设，实现医保事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通过引导定点医药机构合理分布、优化配置，提高服务能力和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推进城乡统筹，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水平。
——坚持保障基本、更可持续。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保基本理念贯穿始终，科学合理确定保障范围和标准，纠正过度保障和保障不足问题，提高基金统筹共济能力，防范和化解基金运行风险。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坚持上下协同，在落实国家顶层设计和市域统筹指导的基础上创特色、促创新。深入落实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确保国家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京津冀区域联合带量采购在丰台区落地见效；落实医保支付与招标采购价格联动机制，开展药品、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治理。持续深化支付方式改革，适应医疗服务模式发展创新。提升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诊疗行为。
——坚持精细管理和优质服务。深入推进医保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强管理服务能力建设，优化定点医药机构管理，健全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坚持传统服务方式和智能化应用创新并行，为群众提供更贴心、更暖心的服务。强化多主体协商共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改革发展共识，提高医疗保障治理水平。
“十四五”时期，丰台区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保障水平，不断强化基金监管，持续优化经办质量，推动完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bookmark: _Toc1332583301]三、发展目标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政府和医保部门的统一部署，“十四五”时期，丰台区医疗保障工作更加成熟稳定，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角度着重处理好统筹与创新、管理与服务、基金增长与基金安全、计划安排与贯彻落实四大关系，在维护基金安全、防范化解风险、推动各项医保政策改革等方面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配合落实北京市在待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医保管理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任务。具体达成以下发展目标：
——建设公平医保。基本医疗保障更加规范统一，各方缴费责任更加均衡，待遇保障机制更加公平适度，保障范围和标准与首都经济发展水平更加适应，加速推进医保经办服务下沉，使公共服务更加可及。
——建设高效医保。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传统服务方式与线上服务方式共同发展，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进一步巩固，基金使用效能显著提高。
——建设安全医保。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法治化、专业化、规范化、智能化监管水平不断提高，持续推动党的领导、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个人守信的社会共治格局建立并完善，医保基金安全网更加密实，基金运行更加安全稳健，信息安全管理持续强化，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得到提升。
——建设智慧医保。医疗保障信息化、标准化全面加强，医保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医保服务不断完善，医保大数据利用率及医保电子凭证使用率不断提升，就医结算更加便捷。
——建设协同医保。医疗保障和医药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三医联动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医保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有效发挥，部门联动更加深入，协同治理效果进一步显现。
丰台区医疗保障发展“十四五”规划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
	目标
	属性

	1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稳定在95%以上
	约束性

	2
	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基金收入
	收入规模与经济规模相适应
	预期性

	3
	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基金支出
	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群众疾病健康需求相适应
	预期性

	4
	职工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
	稳定在80%左右
	预期性

	5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
	稳定在70%左右
	预期性

	6
	重点救助对象符合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
	70%
	预期性

	7
	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中采购平台采购药品金额占全部采购药品（不含中药饮片）金额的比例
	90%
	预期性

	8
	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中采购平台采购高值医用耗材金额占全部采购高值医用耗材金额的比例
	80%
	预期性

	9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品种（个）
	和国家合计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品种达500个以上
	预期性

	10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类）
	和国家合计集中带量采购高值医用耗材采购品种达5类以上
	预期性

	11
	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
	70%以上
	预期性

	12
	新增定点医疗机构数
	30家
	预期性

	13
	新增定点零售药店数
	100家
	预期性

	14
	定点医药机构年度现场检查覆盖率
	100%
	约束性

	15
	区内优势医疗资源结对帮扶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覆盖率
	100%
	预期性

	16
	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满意率
	85%以上
	预期性

	17
	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可办率
	80%
	预期性

	18
	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窗口可办率
	100%
	约束性


“十四五”时期，丰台区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落实待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医保管理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任务更加到位，医疗保障公共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各部门联动更加顺畅，协同治理效果更加明显。
[bookmark: _Toc1567081022]

第三章 “十四五”期间重点工作任务

[bookmark: _Toc558803362]一、完善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
坚持以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为落脚点，按照全市统一工作部署，扎实落实基本医疗保障待遇政策，推进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等各类医疗保障协调发展、有效衔接，发挥医疗救助兜底保障作用，加大对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力度，推动丰台区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
[bookmark: _Toc1214603598][bookmark: _Toc96527297]（一）推动全民医保高质量覆盖
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落实困难群众分类资助参保政策，扩大参保覆盖面，实现应保尽保。加强与国家数据比对，避免重复参保。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渠道畅通。适应人口流动和新业态发展需要，落实最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积极促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bookmark: _Toc96527298]（二）积极落实各类待遇保障政策
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按照北京市部署，改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积极稳慎推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同步落实门诊和大病保障待遇调整。深化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落实最新生育保险政策，做好生育保险待遇保障。
[bookmark: _Toc1945116128][bookmark: _Toc96527300]（三）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
建立救助对象及时精准识别机制，科学确定救助范围，完善重点救助对象医疗费用救助机制。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长效机制，优化医疗救助与其他社会救助协调衔接。按照市级部署推进医疗救助对象医疗费用即时结算，加强医疗救助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医疗救助“救急难”作用，保障目前5732户家庭、9950名社会救助对象“病有所医”。
[bookmark: _Toc600000896][bookmark: _Toc96527301]（四）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态势，在石景山区试点基础上，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推动丰台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体系、评估体系、护理服务体系和运行管理机制建立并在区内推广。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长期护理保险经办管理服务。
[bookmark: _Toc909165254][bookmark: _Toc96527302]（五）鼓励引导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继续支持北京普惠健康保的推广落地，支持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规范、高效、安全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机制，鼓励商业保险机构研发综合性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bookmark: _Toc1569087268]（六）健全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机制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全市统一部署，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确保定点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慎终如初落实好疫苗和接种费用保障，减轻群众后顾之忧。
[bookmark: _Toc486548705]二、建立稳健可持续的筹资运行机制
把牢基本医保“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定位，实现丰台区人民病有所医、医有所保。
[bookmark: _Toc150504591][bookmark: _Toc96527306]（一）提升参保缴费服务
优化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服务，积极发挥各街镇、各学校、各社区在参保征缴中的作用，加强医保、税务部门和商业银行等“线上+线下”合作，丰富参保缴费便民渠道。做好跨统筹地区、跨制度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
[bookmark: _Toc1361083288][bookmark: _Toc96527307]（二）落实多元筹资机制
落实动态调整的职工医保缴费政策和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政策，拓宽医疗救助筹资渠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统筹层次衔接。
[bookmark: _Toc68522696][bookmark: _Toc96527308]（三）强化基金预算管理
科学编制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贴预算，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监控、评价和结果运用，持续做好居民医保基金运行监测。强化基金运行风险评估预警，制定风险防控预案，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实现我区医保基金收支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群众疾病健康需求相适应。
[bookmark: _Toc309746848]三、落实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
配合各项医药支付改革政策的有效落地，积极推动试点运行，坚持医疗保障需求侧管理和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并重，助力深化改革，推动医保基金提质增效。
[bookmark: _Toc166790556][bookmark: _Toc96527310]（一）稳步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
深入贯彻国家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要求，及时推进人工晶体、冠脉支架带量采购，动态监测医药产品集采落实情况；严格执行北京市基本医保药品、医保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将纳入目录范围的医药产品和医疗服务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审核支付，严格规范审核标准和工作要求；配合做好医保目录调整的政策宣传及解答，及时监测医保目录调整的落地执行情况，确保不发生重大舆情事件。
[bookmark: _Toc400955517][bookmark: _Toc96527311]（二）全力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
[bookmark: _Toc96527312]贯彻执行北京市以总额预算指标模型BJ-GBI为基础构建的多维度多层次医院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利用区级医保管理评分模式，加强市区联动，全方位引导医疗机构向优质高效方向发展。积极配合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支付方式改革、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按人头付费、医疗康复和慢性精神疾病长期住院按床日付费等各项付费方式改革开展，协调相关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试点工作，及时收集、反馈试点工作相关问题，推动建立并完善付费管理体系，增强支付方式改革对医疗服务的引导作用，引导分级诊疗、引导医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严控目录外不合理费用增长，促进医保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bookmark: _Toc1274248485]（三）优化完善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管理
[bookmark: _Toc96527313]根据区域卫生规划和公众健康需求，合理配置区内定点医药机构资源，支持中医药传承发展和基层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建设，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和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定点范围。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简化优化医药机构定点申请、专业评估、协商谈判程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探索区级定点医药机构协议考核管理办法，建立行为规范、服务质量和费用控制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定点医药机构加强内部精细化管理，实现管理程序化、标准化、数据化、信息化。实行医保医师积分制管理，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将监管延伸到辖区民营定点医疗机构1900名医保医师。
[bookmark: _Toc619849073]四、健全严密有力的基金监管机制 
认真落实医保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坚持以法治为保障，信用管理为基础，多形式检查、大数据监管为依托，强化全领域、全流程的基金安全防控，构建全方位医保基金监管格局。
[bookmark: _Toc960254418]（一）健全基金监管体系
健全具有丰台特色的“七大体系、九项机制”全方位、立体式基金监管体系，打造以日常全覆盖审核、检查为基础、强化监督执法为重点、专项治理和打击欺诈骗保为突破口的医保基金立体监管网络。包括严格落实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探索建立区级“医保基金监管信用体系”，构建“市区两级联审联查”工作模式，完善区级“医保基金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加大打击欺诈骗保“联合执法工作站”工作力度，充实“医保基金监管社会监督员队伍”，发挥“丰台区医保管理协会”行业自律作用，持续提升丰台特色基金监管体系效能。
[bookmark: _Toc1988041447]（二）创新基金监管方式
建立和完善日常巡查、专项检查等多形式检查制度，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重点风险监测相结合，提高大数据应用能力，提升医保智能监控水平，动态优化完善监测指标，推进医保经办机构智能审核，结合DRG付费方式改革创新基金监管举措，逐步探索对定点医药机构药品、医用耗材进销存的智能监管。加强部门间信息互通，落实结算信息、医学影像、电子病历等信息共享，加强医疗卫生健康行业的信息化融合及便捷化服务保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信息技术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商业保险机构等第三方力量参与医保基金监管，形成监管合力，提升监管的专业性、精准性、效益性。
[bookmark: _Toc527762621]（三）完善医保信用管理
完善区域内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医保信用监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信用评价、信息报告、积分管理和参保人员医保信用记录等信用管理制度。落实定点医药机构综合绩效考评机制，将信用评价结果、综合绩效考评结果与预算管理、检查稽核、协议管理等相关联。落实信用承诺制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加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并加强与丰台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共享。
[bookmark: _Toc1829559118]（四）强化部门联动
健全运转高效、规范有序的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建立畅通、融合的信息共享机制，深化36家成员单位组成的丰台区医保基金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强化医保、卫健、市场监管、审计、公安等部门协同配合，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协同联动执法机制，联合开展依法查处损害医保基金安全行为、严厉打击欺诈骗保等违法犯罪活动，统筹协调基金监管重大行动、重大案件查处。
[bookmark: _Toc2000326613]（五）推进社会监督
落实医疗保障信息披露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大25名社会监督员对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经办机构和参保群众的监督力度，遴选1000名医疗专家完善专家库，邀请新闻媒体、社会监督员共同参与医保基金监管。严格落实医疗保障违法违规违约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规范受理、检查、处理、反馈等工作流程，加强隐私保护，切实保障举报人信息安全。对欺诈骗保典型案件进行曝光，震慑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1711646199]（六）加大惩处力度
综合运用司法、行政、协议管理等手段，严惩欺诈骗保的单位和个人。对经医疗保障部门查实的欺诈骗保行为，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建立健全打击欺诈骗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239276574]五、着力提升医疗保障公共管理服务能力
坚持传统服务方式和新型服务方式“两条腿”走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移动技术以及大数据计算等新技术手段提升医保公共服务效率，努力提供更加便捷的医保服务。 
[bookmark: _Toc618609286]（一）持续提升医保公共服务质量
推进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深化丰台区医疗保障“七办联动”特色服务模式，全面落实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制度，开展医保经办标准化窗口和示范点建设；持续深化医保星级窗口建设，推广综合柜员制，全面实施“好差评”制度。推进医疗保障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提升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及“一网通办”能力；完善电话咨询管理，持续更新咨询知识库和答复口径，探索语音智能答复。深入开展医疗保障系统作风建设，推动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配合非首都功能疏解治理工作，主动服务丽泽金融商务区、中关村丰台园等企业聚集重点区域，加强主动问需和医保政策宣传，为产业功能区高质量发展赋能。
[bookmark: _Toc674545837]（二）不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体系
积极稳妥做好医疗保障相关社保业务划转工作，完善覆盖“区医保经办机构-街镇-社区（村）”的三级医疗保障服务网络，推进医疗保障服务下沉，提高医保经办管理服务的可及性；搭建区级医保帮扶平台，对辖区56个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结对帮扶”，实现医疗保障能力与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双提升”，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推动分级诊疗，全面提升丰台区定点医疗机构诊疗水平和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bookmark: _Toc1408792319]（三）持续加强医保经办能力建设
加强医保经办机构内控机构建设，强化协议管理、费用监控、费用审核责任，建立流程控制、风险评估、运行控制、内审监督等内控工作机制，加强医疗保障公共管理服务能力配置，与管理服务绩效挂钩，发挥激励约束作用。合理统筹预算。
[bookmark: _Toc1573625400]（四）大力提升医保适老服务水平
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重点推进参保登记、异地就医备案、医疗费用手工报销、门诊特殊病审批等老年群体办理高频事项的适老化改造。合理布局线下服务网点，加强预约服务和咨询指引，优先接待服务老年人，积极推广“一站式”服务。推进“互联网+医保”应用，加强医保经办服务与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有效衔接，推广医保信息服务平台的授权代理、亲友代办、网上自助办理等服务，适应老龄化发展趋势。
[bookmark: _Toc56476080]（五）做好医保跨地区转移服务
服务区域发展实际，适应人口流动需要，积极推进各类人群医保关系跨地区转移的数据互联和线上网办，探索实现“免跑腿、随时办、及时结”的便捷经办服务，强化跨区域医保管理服务协作力度，推进“跨省通办”医疗保障服务事项落地实施。持续推动跨省异地直接结算提质扩面，优化异地就医备案、结算等业务流程，规范转诊制度，提升异地就医结算服务管理能力。
[bookmark: _Toc684242640]（六）推动健全医保信息标准化建设
    配合做好医疗保障标准化体系建设，贯彻落实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优化医保编码信息常态化维护工作流程。配合一体化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和医疗卫生行业“健康云”在丰台区落地。支持“互联网+医疗”等新服务模式发展，指导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开设互联网诊疗服务，促进互联网医院与定点医药机构协同发展，持续加大医保电子凭证推广应用力度。规范数据管理和应用，依法保护参保群众基本信息和数据安全，加强医保大数据开发，提升大数据综合治理能力。

[bookmark: _Toc1655637396]

第四章 规划实施保障

医疗保障是实现群众“病有所医”的关键性制度安排。要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任务，必须构建并完善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格局，强化党建引领、完善各项保障机制、提升技术支撑，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规划实施的必要条件和良好环境，努力确保规划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bookmark: _Toc1389059381]一、强化党建引领
坚持党对医疗保障事业的全面领导，把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坚持以项目为抓手带动规划实施，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发挥有关部门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求，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丰台区医疗保障“十四五”规划实施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建设与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相融合，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和改进作风，严肃工作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提高“接诉即办”质量，推进“未诉先办”。
[bookmark: _Toc103840014]二、强化要素保障
紧紧围绕本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加强制度研究制定和协调落实。建立政府统筹、部门协调、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把握重要阶段性工作节点，加强监督考核，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实施。以信息化便民服务作为创新提升的抓手，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进医疗保障数字化转型。以数据驱动业务协同，推进数据治理，强化数据共享，完善数据应用。加强医疗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引进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深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库机构的合作，提高应对新形势、新问题的能力。
[bookmark: _Toc66957110]三、强化协同联动
建立医疗保障领域部门协作联动机制，深化“三医联动”。加强与卫健、市场监管、公安、审计、民政等部门及各街镇的沟通协调，破除部门“信息孤岛”，加强信息互通共享。促成经办服务多部门合作，实现覆盖参保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医保便捷服务。加大监督管理协作联动，形成打击欺诈骗保的部门合力，有效提升医疗保障基金安全保障水平。
[bookmark: _Toc456179332]四、强化舆论引导
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增进各方共识。开展多种形式的医保科普宣传活动，提高政策知晓度，营造医保、医疗、医药协同改革的良好氛围，为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bookmark: _Toc2048956142]    五、强化规划监测评估
规划确定的指标和任务，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要强化规划过程中的实施监测评估、动态调整修订、监督考核，加大督查落实力度，确保各项任务和重点项目有效落实与推进。积极开展规划实施情况监测评价，建立科学化规划实施评估体系，接受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监督。鼓励多方参与，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确保规划部署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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